為方便本行信用卡持卡人繳交信用卡款，自結帳日為99年4月27日後（含）之信用卡帳單，開放委託全家便利商店代收，客戶可持印有便利商店代收條碼收執聯之本行信用卡繳款單（含紙本及電子帳單），於繳款截止日前至「全家便利商店」繳款（逾期請至本行營業櫃台繳納）；繳交金額可選擇「全部應繳」或「最低應繳」，惟限新台幣貳萬元以下（含貳萬元），並自繳款日起三個營業日始能回復繳款金額之信用額度。
